宜蘭縣99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子計畫三─
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競賽活動計畫
一、依據：宜蘭縣99年度辦理推動本土語教育－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評選計畫

二、目的：
（一）提升教師生動活潑的教案設計，並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二）鼓勵教師分享優秀的誠信教育教材，提升教師融入式教案設計知能。
（三）落實本土教育的創新教材，提升本土語課程的內涵。
（四）增進學生對本土語言的認識及使用，體認本土文化的美。
  （五）提供學生多元學習，進而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推動重點：
    藉辦理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競賽活動計畫，提高學生及大眾使用本土語風氣、活絡語言在社會的使用度，並將優秀作品以手冊印製出版，以作為泰雅語教學補充教材。    
四、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二）承辦學校：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三) 協辦學校及單位：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及大同鄉、南澳鄉各國民中小學

五、辦理方式：
   （一）教案徵稿項目：

      1.作品題材及內容以本縣出版泰雅語第一冊~第七冊的單元內容為主。

      2.作品字數以400~600字為限。

      3.教案設計使用對象以國小一至六年級及國中七年級的學生為主。

   （二）徵稿對象：

 1.各級教師：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大同鄉國民中小學、南澳鄉各國民小學每校至少 

             一件,評選入選20件。
 2.其他有興趣的社會人士。

（三）作品送件的日期：請填妥報名表於99年11月1日至99年11月15日，親自送達大同國小教學事務處。或以掛號寄送至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朝陽巷10之9號。信封請註明「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

（四）徵稿結果將於12月初公佈在宜蘭縣政府教育處網站
六、徵稿作品書寫格式及注意事項：
    （一）書寫格式：

      1.作品均以漢字書寫及羅馬拼音書寫。

      2.規格：教案格式不拘但文字稿「漢字以14號標楷體，羅馬拼音以14號Times New Roman體，直式橫書並用A4紙張列印」。

 （二）說明事項：

   1.作品除文字書面檔外，請繳交word電子檔光碟一張。

   2.徵稿作品若經錄用，除獎狀外，另支給撰稿費(以獲選件數為支給原則)。

 3. 稿件之作者最多以二名為限
七、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

八、評選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泰雅語有專長之教師學者專家進行評選。

九、獎勵辦法：入選作品者發給撰稿費新台幣1000元，並頒發獎狀。

十、附則：
    （一）所有參賽作品須為未經發表的作品並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一經發現，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獎狀及撰稿費一概收回。
    （二）所有參賽作品一經遞交將不主動發還，如需退回稿件請於遞交前作出聲明。

  （三）宜蘭縣政府得無償將參賽得獎作品，分享於本縣相關教學資源網站供全縣教師做為泰雅語教學補充教材之用（教育部及宜蘭縣政府無償刊登出版及使用，且於出版流通時有修改權，原創者不得異議。）

   (四)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小教學事務處主任范麗華主任 (03)9801172*13

十一、活動圓滿結束後，參與主辦協辦相關人員報請縣府給予敘獎。
十二、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宜蘭縣99年度本土語教育－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活動報名表
	作品名稱
	

	第一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電話
	

	第二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
	

	
	地址
	

	
	聯絡電話
	


【附件二】

宜蘭縣99年度本土語教育－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活動

評選指標
	評選之項目
	指標內容
	評審比重

	1. 教學活動設計


	(1)教學法的選定能啟發學習興趣
(2)選用的教學法能有助於達成具體教學目標
(3)選用的教學法能配合教材特性
(4)能配合教學時間適當安排教學活動過程
(5)教學活動過程的安排能配合教材內容發揮教學效果
(6)依教材的不同性質或單元，應有適當的教學時間分配 


	1. 　35%



	2.教學目標的設定

	(1)教學目標書寫合乎體例 (體列以本網公佈範例為主) 
(2)具體單元教學目標的設定能配合教材特性
(3)具體單元教學目標的設定具有實踐性
	30%

	3.教學回饋的設計（含學習單及測驗題） 

	(1)評量的設計內容合乎教學評量的規範
(2)評量的設計與內容能適當運用本網資源
(3)評量的方式與內容能評鑑教學目標的達到程度
(4)評量的方式與內容能與教材內容契合
(5)評量的設計與內容具有啟發學生思考的作用
(6)評量的結果能提供清楚的訊息作為改進教學的參考
	20%

	4.創意

	(1)內容題材新穎
(2)表達方式充滿創意
	15%


 【附件三】

宜蘭縣99年度本土語教育－宜蘭縣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活動

參賽作品授權同意書


 本人設計之教案（教材）投稿於宜蘭縣政府泰雅語教案設計徵稿活動，經評選得獎後，其著作財產權為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所擁有。並同意可將作品掛載於網路上供瀏覽、下載之權利。作品若違反智慧財產權時，則由本人自行負責。

作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作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9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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